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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

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

保余额（不含本次担

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

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

有反担保

江苏可兰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苏可兰素” ）

1,000.00 38,800.00 是 否

四川锂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四川锂源” ）

8,000.00 98,382.46 是 否

宜春龙蟠时代锂业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龙蟠时代” ）

3,982.87 76,710.93 是 否

Lopal�Tech�Perth�Pty�Ltd

（以下简称“龙蟠珀斯”或“买方” ）

7,425.00 0.00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亿元） 0.00

截至2026年4月30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余额（亿元）

74.56

对外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263.67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

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因担保发生频次较高，且子公司多在与金融机构签订贷款及担保协议后根据实际用款需求分批提款，为便于投

资者了解公司阶段性时间内的对外担保概况，公司按月汇总披露实际发生的担保情况。 2026年4月，公司累计新增为

下属公司提供了总计20,407.87万元的担保，主要包括：

1、2026年4月，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综合授信担保合计12,982.87万元；

2、2026年4月， 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龙蟠珀斯与Global� Lithium� Resources� Limited、MB� Lithium� Pty� Ltd

（以下合称 “卖方” ） 签署了 《Tenements� and� Mineral� Rights� Sale� Agreement》（《矿权及矿产权利出售协

议》），协议约定，由公司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向各卖方担保买方将按时、适当地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协

议金额为1,485.00万澳元（折合人民币7,425.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授信机构 担保类型

反担保

情况

期限

江苏龙蟠科

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龙蟠科技”

或“公司” ）

江苏可兰素 1,000.00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新港支行

连带责任

保证

无

以实际签署

的合同为准

四川锂源 5,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郫都支行

连带责任

保证

无

以实际签署

的合同为准

四川锂源 3,000.0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分行

连带责任

保证

无

以实际签署

的合同为准

龙蟠时代 3,982.87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昌支行

连带责任

保证

无

以实际签署

的合同为准

龙蟠珀斯 7,425.00 /

连带责任

保证

无

以实际签署

的合同为准

合计 20,407.87

本次担保的被担保方中，四川锂源为常州锂源新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锂源” ）的全资子公

司，常州锂源的其余股东未同比例提供担保。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常州锂源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方

式

持股比例

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5,403.1398 货币 61.8825%

常州金沙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116.9356 货币 6.8323%

福建时代闽东新能源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020.3125 货币 5.607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问鼎投资有限公司 4,601.9531 货币 5.1401%

昆仑工融绿色（北京）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285.8091 货币 4.7870%

常州优贝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500.0000 货币 3.9093%

常州金坛泓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00.0000 货币 3.9093%

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150.0000 货币 3.5184%

南京金贝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50.0000 货币 1.9547%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1,501.5440 货币 1.6771%

南京超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00.0000 货币 0.7819%

合计 89,529.6941 100.0000%

本次担保的被担保方中，龙蟠时代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龙蟠时代的其余股东未同比例提供担保。 上述担保无反担

保。 龙蟠时代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0,000.00 货币 70.00%

宜春时代新能源资源有限公司 30,000.00 货币 30.00%

合计 100,000.00 100.00%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6年1月23日和2026年2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以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拟为自身或互为对方提供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担保、其他融资担保、履约担保、业务担保、产品质量担保以及向供应商采购原材料的货款担保等，

包括新增担保和原有担保的展期或续保，不含之前已审批的仍在有效期内的担保以及其他单独审议的担保事项。 担

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信用担保、资产抵押、质押等。 本次担保额度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此期限内担保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但期限内任一时点担保余额合计不得超过人民币139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龙蟠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1）。

（三）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在年度预计额度内，公司经营管理层可按照实际情况对各下属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已经列示的被担保方，含授权

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公司）的担保额度进行内部调剂。考虑到公司的实际业务需要，公司在未超

过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总额的前提下， 将下属公司担保额度进行内部调剂。 将PT� LBM�

ENERGI� BARU� INDONESIA（以下简称“锂源（印尼）” ）的原担保额度调剂7,500.00万元至公司2026年度新设

公司龙蟠珀斯，调剂各方截至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时的资产负债率均未超过70%。 具体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本次调剂前

担保额度

本次调剂金

额

本次调剂后

担保额度

截至目前担保余

额

（含本次）

尚未使用担保

额度

（含本次）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下属控股公司

公司及

合并报

表范围

内的下

属公司

锂源（印尼） 40,000.00 -7,500.00 32,500.00 0.00 32,500.00

龙蟠珀斯 0.00 7,500.00 7,500.00 7,425.00 75.00

本次同类担保对象间担保额度的调剂使用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批准的授权范围内，公司无需另行召开董

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江苏可兰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江苏可兰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

情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持有其100.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秦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7690440328M

成立时间 2009年8月20日

注册地 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沂湖路8号

注册资本 43,553.1144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及容器

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

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终端计量设备制造；终端计量

设备销售； 站用加氢及储氢设施销售； 通用设备制造 （不含特种设备制

造）；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

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

售；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模具制造；模具销售；食品

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销售；医用包装材料制造；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

产（Ⅰ类医疗器械）；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

技术推广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2026年

1-3月（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8,233.77 107,502.63

负债总额 51,285.15 41,646.03

资产净额 66,948.62 65,856.60

营业收入 8,972.36 34,138.24

净利润 957.21 3,782.52

2、四川锂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四川锂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

情况

控股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通过常州锂源持有其61.8825%股权

法定代表人 沈志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921MA62WWEG1Q

成立时间 2020年10月21日

注册地 四川蓬溪经济开发区金桥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 5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专

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2026年

1-3月（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6,436.35 369,191.18

负债总额 245,872.64 236,677.28

资产净额 140,563.70 132,513.90

营业收入 119,282.83 326,202.83

净利润 8,009.19 -1,864.42

3、宜春龙蟠时代锂业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宜春龙蟠时代锂业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

情况

控股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持有其70.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石俊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924MA7KK3AH83

成立时间 2022年3月2日

注册地 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工业园工业大道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选矿，新材料技术研发，非金

属矿物制品制造，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2026年

1-3月（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6,363.79 252,993.50

负债总额 173,516.31 163,463.95

资产净额 92,847.48 89,529.55

营业收入 43,587.78 158,302.20

净利润 3,209.93 7,562.18

4、Lopal� Tech� Perth� Pty� Ltd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Lopal�Tech�Perth�Pty�Ltd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

情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通过 LOPAL� TECH. � (AP) � PTE. � LTD持有 LOPAL� TECH. �

AUSTRALIA� PTY� LTD� 100.00%股权 ，LOPAL� TECH. � AUSTRALIA�

PTY�LTD持有其100.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不适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ACN:�696369605

成立时间 2026年3月19日

注册地 Western�Australia

注册资本 1�AUD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2026年

1-3月（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 -

负债总额 - -

资产净额 - -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 -

注1：财务数据为单体报表口径；

注2：龙蟠珀斯于2026年3月新成立，暂无财务数据；

注3：上述表格数据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为江苏可兰素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港支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0万元

担保范围：保证人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付

的其他款项以及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鉴定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公证

费、评估费、拍卖费、公告费、送达费、差旅费、保险费、保管仓储费、查询费、提存费、过户手续费及税费、汇款手续费、

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等）。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主合同项下债权延期的，保证期间为延期协

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批到期的，则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该批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及主合同之约定提前实现债权或解除主合同的，则保证期间

为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或主合同解除之日起三年。

2、公司为四川锂源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郫都支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5,000.00万元

担保范围：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

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

用。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或者担保函项

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

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

三年止。 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

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准。

3、公司为四川锂源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3,000.00万元

担保范围：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

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人在此同意并确认，如果银行依法或根据主合同约定要求主合同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的，保证期间自债务

人提前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在保证期间内，银行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如任何一

笔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其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

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公司为龙蟠时代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支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3,982.87万元

担保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

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保证期间：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 但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依主合同约定或主合同

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在约定的期间内协议延长债务履行期限的，则主合

同债务提前到期日或延长到期日为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则最后一笔债务

到期之日即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则乙方按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函，则乙方按保函实际履行担保责任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理业务的，以保理合同约定的回购价款支付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其他或有负债业务的，以乙方实际支付款项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5.�公司为龙蟠珀斯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Global� Lithium� Resources� Limited、MB� Lithium� Pty� Ltd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1485.00万澳元（折合人民币7,425.00万元）

担保范围：公司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向各卖方担保买方按时、适当地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

保证期间：该担保为公司持续性义务，即使交割完成仍持续有效，直至买方在本协议项下对各卖方的所有责任或

义务完全履行完毕。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下属公司江苏可兰素、四川锂源和龙蟠时代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支持以及公司为下属公司龙蟠

珀斯提供业务合同履约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保障其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被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不

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本次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下属公司，公司对龙蟠时代的持股比例为70%，对其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等方面具有充分控制权，担保风险

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因此龙蟠时代的其余股东未同比例提供担保，也未对公司提供反担保；四川锂源的母公司常州

锂源的其余少数股东单独持股比例均低于10%，其中常州优贝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石

俊峰的关联方，与南京金贝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京超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均为公司管理层参与

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目前尚未实缴出资，不享有股东权益。 公司对四川锂源的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等方面具有充分

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因此常州锂源的其余股东未同比例提供担保，也未对公司提供反担保。 本次

担保有利于公司的整体发展，被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

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控体系，对担保业务实施全流程规范化管理。 具体实施措施包括：设立专职岗位对担保

台账进行动态记录与管理；建立项目准入评估机制，通过多维度（包括但不限于资金用途合规性、还款来源可靠性、现

金流量充足性等核心要素）开展可行性论证；严格履行偿债能力审查程序，通过持续追踪被担保方的经营情况及财务

变化，审慎评估被担保对象债务履约能力等。 该管控体系旨在通过动态风险预警机制，有效防范担保业务风险，保障

公司资产安全。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2026年1月2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

以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审批具体的授信与担保事宜，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

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办理授信申请、借款、抵押、担保等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本次担保事项是

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战略。相关担保在公司2026年度担保预计和授权范围

内，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6年4月30日，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已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74.56亿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263.67%，在公司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其中公司对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69.90亿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247.18%。 截至2026年4月30日，下属公司对公司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50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8.84%。

公司及下属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亦不存在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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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

动触及

1%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石俊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朱香兰女士、南京贝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34.77%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30.61%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

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石俊峰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不适用

朱香兰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南京贝利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20100080268188R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同意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6﹞548号），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93,115,403股，上述新增股份已于2026年

5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 托管及限售手续 ， 公司总股本由

685,078,903股增加至778,194,306股。

本次发行股份登记完成前，公司控股股东石俊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朱香兰女士、南京贝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南京贝利” ）合计持有公司238,182,05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4.77%。公司控股股东石俊峰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朱香兰女士、南京贝利未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本次发行后其股份的数量保持不变，持股比例

被动稀释，合计持股比例由34.77%降至30.61%。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

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源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石俊峰 21,266.2195 31.04 21,266.2195 27.33 / / /

朱香兰 2,361.8649 3.45 2,361.8649 3.04 / / /

南京贝利创业

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190.1208 0.28 190.1208 0.24 / / /

合计 23,818.2052 34.77 23,818.2052 30.61 --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的被动稀释，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

告书等事项。

3、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

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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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结果暨股

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93,115,403股

发行价格：20.19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1,879,999,986.57元

募集资金净额：1,857,900,828.30元

● 预计上市时间：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新增的93,115,403股已于2026年5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涉及有关单位及术语的简称与《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上市公告书》中的释义相同。

●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2025年8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2）2025年9月17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3）2026年1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本次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2、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1）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26年2月26日出具《关于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交易

所审核意见》，本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

（2）中国证监会于2026年3月23日出具《关于同意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6〕548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

效。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2、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为93,115,403股。

3、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20.19元/股。

4、募集资金金额和发行费用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79,999,986.57元， 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22,099,158.27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857,900,828.30元。

5、保荐机构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26年4月20日，公司及联席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的18名获配对象发送了《缴款通知》，上述发行对象将认购资

金汇入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专用账户，本次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根据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2026年4月24日出具的 《验资报告》（编号： 苏公W[2026]

B036号），截至2026年4月23日，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认购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1,879,999,986.57元。 2026年4月23日认购资金验资完成后，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

证券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根据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2026年4月24日出具的 《验资报告》（编号： 苏公W[2026]

B037号），截至2026年4月24日，发行人已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93,115,403股，发行价格20.19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79,999,986.57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22,099,158.27元后，公司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857,900,828.30元，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93,115,403.00元， 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1,764,785,425.30元。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新增股份已于2026年5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人（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

1、保荐人（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意见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保荐人（牵头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认为：

“本次发行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

外部审批程序。

本次发行的竞价、定价、股票配售过程、发行股份限售期，包括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的范围和发送过程、发送缴款

通知、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办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

及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及本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和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

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符合《注册办法》《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发行对象不存在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

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

大影响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

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 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

股东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2、律师事务所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股份

认购协议》的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注册管理办法》《承销办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

定，符合《发行方案》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结果公平、公正；本次

发行的发行对象具备参与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且不超过35名，符合《注册管理办法》《承销办法》《实施细则》的相

关规定。 ”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对应的认购总股数为93,115,403股，认购总金额为1,879,999,986.57元。 本次发行对象确定为18家，

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获配股数及获配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厦门国贸投资有限公司 2,476,473 49,999,989.87 6

2 郭伟松 4,952,947 99,999,999.93 6

3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2,476,473 49,999,989.87 6

4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788,509 56,299,996.71 6

5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026,745 81,299,981.55 6

6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864,784 138,599,988.96 6

7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373,452 88,299,995.88 6

8 钟革 4,952,947 99,999,999.93 6

9 李天虹 1,575,044 31,800,138.36 6

10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

盐智选6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353,145 67,699,997.55 6

11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962,357 79,999,987.83 6

1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124,318 426,499,980.42 6

13 张宇 2,476,473 49,999,989.87 6

14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714,710 74,999,994.90 6

15 陈学赓 2,476,473 49,999,989.87 6

16 西藏瑞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3,318,474 66,999,990.06 6

1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735,017 297,499,993.23 6

18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3,467,062 69,999,981.78 6

合计 93,115,403 1,879,999,986.57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1、厦门国贸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厦门国贸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 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A栋1301-1单元

主要办公地点 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A栋25楼国贸投资

法定代表人 刘志滔

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594993029B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厦门国贸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2,476,473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2、郭伟松

姓名 郭伟松

身份证号码 350524************

通信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

郭伟松本次获配数量为4,952,947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3、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珠海横琴新区荣珠道191号写字楼2005房

主要办公地点 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26号广发证券大厦32楼

法定代表人 孙晓燕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0901069673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2,476,473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4、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外马路728号9楼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黄浦区外马路728号

法定代表人 鲁伟铭

注册资本 13,272.4224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71813093L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2,788,509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5、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1101号8F和7F701单元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博成路1101号华泰金融大厦7层

法定代表人 赵明浩

注册资本 60,06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70945342F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

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4,026,745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6、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618室

主要办公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26号广发证券大厦48楼

法定代表人 林传辉

注册资本 782,484.5511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126335439C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

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6,864,784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7、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E1栋基金大厦A座

506号

主要办公地点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天鹅湖路198号财智中心B座

法定代表人 唐泳

注册资本 6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MAD7TEBR46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4,373,452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8、钟革

姓名 钟革

身份证号码 210102************

通信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

钟革本次获配数量为4,952,947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9、李天虹

姓名 李天虹

身份证号码 310101************

通信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

李天虹本次获配数量为1,575,044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0、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选6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188号滨江基金产业园2栋204

主要办公地点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478号运达国际广场写字楼28楼

法定代表人 任颜

注册资本 97,882.2971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5676619268

经营范围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证券投资。 （以上业务不得从事

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选6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本次获配数量为3,353,145股， 股份限售期

为6个月。

11、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20楼

主要办公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15层

法定代表人 郭川

注册资本 420,24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07743879G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无。 许可经营项目：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

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不含股票、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以外的公司债

券）承销；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

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 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3,962,357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45楼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21,124,318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3、张宇

姓名 张宇

身份证号码 110104************

通信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

张宇本次获配数量为2,476,473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4、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218弄1号2楼215室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虹口区东大名路501号白玉兰大厦3601室

法定代表人 刘强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MA1G53X258

经营范围

公募基金管理（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3,714,710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5、陈学赓

姓名 陈学赓

身份证号码 350102************

通信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

陈学赓本次获配数量为2,476,473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6、西藏瑞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西藏瑞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西藏拉萨市柳梧新区金马国际7幢2单元13层4号

主要办公地点 南京市玄武区紫气路3号

法定代表人 张奥星

注册资本 16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00058575400XD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品牌管理；企

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限制的经

营活动）

西藏瑞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3,318,474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7、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99号18层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99号震旦国际大楼18楼

法定代表人 郑成武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中国

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14,735,017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8、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45层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45层

法定代表人 张剑

注册资本 5,35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3244445565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咨询；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证券投资基金托

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

中间介绍业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3,467,062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不包括公司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

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相关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1 石俊峰 境内自然人 212,662,195 31.04 无

2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119,995,890 17.52 无

3 朱香兰 境内自然人 23,618,649 3.45 无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621,658 0.97 无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科技创新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4,629,746 0.68 无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富新能源股票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700,000 0.54 无

7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迎水日新9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3,225,220 0.47 无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成长领航一年持有

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076,600 0.45 无

9

MORGAN� STANLEY� &�

CO. � INTERNATIONAL�

PLC.

境外法人 3,037,784 0.44 无

10

J.P. � Morgan� Securities�

PLC－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2,707,975 0.40 无

合计 383,275,717 55.96 无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股份登记后，截至2026年5月11日（新增股份登记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限售数量（股）

1 石俊峰 境内自然人 212,662,195 27.33 无

2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119,995,890 15.42 无

3 朱香兰 境内自然人 23,618,649 3.04 无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423,100 1.47 无

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6,908,210 0.89 6,864,784

6 钟革 境内自然人 4,952,947 0.64 4,952,947

6 郭伟松 境内自然人 4,952,947 0.64 4,952,947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富新能源股票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400,000 0.57 无

9

汇安基金－国联信托·淳

越25025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汇安基金瑞诚2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714,710 0.48 3,714,710

1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3,530,962 0.45 3,467,062

合计 396,159,610 50.91 23,952,450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石俊峰先生，实际控制人仍为石俊峰、朱香兰夫妇。

（三）本次发行前后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本次发行股份登记完成前，公司控股股东石俊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朱香兰女士、南京贝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南京贝利” ）合计持有公司238,182,05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4.77%。

公司控股股东石俊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朱香兰女士、南京贝利未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本次发行后其股

份的数量保持不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合计持股比例由34.77%降至30.61%，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石俊峰 212,662,195 31.04% 212,662,195 27.33%

朱香兰 23,618,649 3.45% 23,618,649 3.04%

南京贝利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901,208 0.28% 1,901,208 0.24%

合计 238,182,052 34.77% 238,182,052 30.61%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93,115,403 11.97%

无限售条件股份 685,078,903 100.00% 685,078,903 88.03%

合计 685,078,903 100.00% 778,194,306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93,115,403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石俊峰，实际控制人仍为石俊峰、朱香兰夫妇。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紧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进行，项目实施后将增强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不会导

致公司业务收入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三）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及总资产规模均会有所提高，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抗

风险能力。 公司的财务结构将进一步改善，资本实力得到增强，为公司后续业务扩展提供良好的保障。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五）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科研人员不

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若未来公司拟调整上述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六）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均独立运行，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等不会发生变化，不会因本次发行而新增同业竞争或新增显失公允的关联交易。

六、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景辉街16号院1号楼泰康集团大厦11层

法定代表人：刘成

保荐代表人：周百川、史记威

项目协办人：郭启明

经办人员：闫寅杉、孙子维、毛誉蓓、魏鹏程

联系电话：010-56052520

传真：010-56160130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768号国泰海通大厦

法定代表人：朱健

经办人员：张锦

联系电话：021-38676666

传真：021-38676666

（三）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山西北路99号苏河湾中心MT25-28楼

负责人：徐晨

签字律师：张泽传、夏斌斌、黎健强

联系电话：021-52341668

传真：021-52341670

（四）审计机构

名称：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无锡市太湖新城嘉业财富中心5-1001室

负责人：张彩斌

签字注册会计师：程晓曼、田大庆

联系电话：0510-68567789

传真：0510-68567788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7层01-12室

负责人：毛鞍宁

签字注册会计师：郭福艳、钟巧

联系电话：025-57688666

传真：025-52687716

（五）验资机构

名称：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无锡市太湖新城嘉业财富中心5-1001室

负责人：张彩斌

签字注册会计师：程晓曼、田大庆

联系电话：0510-68567789

传真：0510-68567788

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603906

证券简称：龙蟠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82

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上市

公告书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以及相关文件已于2026年5月13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媒体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603906

证券简称：龙蟠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83

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并引入投资

者交割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蟠科技” 或“公司” ）于2026年5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并引入投资者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调整的议案》，同意常州

金沙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沙投资” ）以增资方式向常州锂源新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常州锂源” ）投资440,000,000元，其中61,169,356元计入常州锂源注册资本，取得常州锂源本次增资后

6.8323%的股权。增资款中超出新增注册资本的378,830,644元计入常州锂源资本公积。公司就本次增资事项放弃优

先认购权。 本次交易后，龙蟠科技持有常州锂源的股权比例将由66.4205%降至61.8825%，龙蟠科技仍为常州锂源控

股股东，不影响合并报表范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龙蟠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并引入投资者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调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6-078）。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根据《增资协议》，本次交易交割的先决条件已完成。 截至本公告日，金沙投资已支付交易对价，本次交易已完成

交割，尚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交易前后，常州锂源股东的持股比例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龙蟠科技 55,403.1398 66.4205% 55,403.1398 61.8825%

时代闽东 5,020.3125 6.0186% 5,020.3125 5.6074%

问鼎投资 4,601.9531 5.5171% 4,601.9531 5.1401%

昆仑工融 4,285.8091 5.1381% 4,285.8091 4.7870%

优贝利 3,500.00 4.1960% 3,500.00 3.9093%

金坛泓远 3,500.00 4.1960% 3,500.00 3.9093%

贝特瑞 3,150.00 3.7764% 3,150.00 3.5184%

金贝利 1,750.00 2.0980% 1,750.00 1.9547%

建信投资 1,501.544 1.8001% 1,501.544 1.6771%

南京超利 700 0.8392% 700 0.7819%

金沙投资 / / 6,116.9356 6.8323%

交割完成后，常州锂源的注册资本由834,127,585元增加到895,296,941元，龙蟠科技持有常州锂源的股权比例

将由66.4205%降至61.8825%，龙蟠科技仍为常州锂源控股股东，不影响合并报表范围。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